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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承诺事项履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承诺事项基本情况 

2021 年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以下简称“精选层挂牌”）期间，针对本

次募集资金使用，公司出具了《华维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不特定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说明》（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使用说明》”）。 

公司在《募集资金使用说明》中承诺，“公司承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

购房产将全部用于勘察设计、规划咨询及工程总承包等主营业务，自取得产权证

书之日起五年内，公司不对外转让上述房产且不用于对外出租，不直接或变相通

过交易上述房产获利”。 

 

二、关于承诺履行情况的说明 

（一）原承诺履行的相关情况 

根据《华维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说明

书》相关内容，公司本次募投项目拟在深圳、杭州、成都三地购置办公场地，并

对上述办公场地进行装修。 

深圳购置并装修的房产（以下简称“深圳房产”），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滨河路

与彩田路交汇处联合广场 A 栋塔楼 A5201、A5203、A5207、A5209，系公司自第

三方处受让。公司已经于 2021年 1月 28日就深圳房产取得产权证书，自公司取

得深圳房产产权证书之日至本公告日，公司深圳房产不存在对外出租的情形，公

司严格履行了前述承诺。 



（二）承诺拟变更情况 

1、变更承诺的原因 

2022 年初，中国香港、深圳市轮流发生较大规模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多

地被划为封控区、管控区或防范区。目前，公司深圳房产已有部分员工入驻办公，

但受疫情影响，公司在深圳地区的办公场地布置、人员进驻以及业务开展进度未

能按预期计划及时开展；深圳房产自装修完成后部分房产暂时处于闲置状态。此

外，由于上海疫情较为严重，且存在较高的外溢风险，对公司外地分支机构的业

务拓展带来一定的挑战。基于上述情况，为配合国家防疫政策，减少人员流动，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深圳房产长期闲置造成的经济损失，维护中小股东权益，

在不影响本次募投项目后续实施的前提下，公司拟将部分深圳房产用于对外出

租，预计对外出租期限三年。 

2、变更后的承诺 

基于上述原因，公司在《募集资金使用说明》中作出的相关承诺拟变更如下： 

公司承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购房产将全部用于勘察设计、规划咨询及工程

总承包等主营业务，自取得产权证书之日起五年内，公司不对外转让上述房产且

不用于对外出租，不直接或变相通过交易上述房产获利。对于因疫情等客观原因

导致无法及时、正常开展业务的募投项目所涉及的购置房产，为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降低房产闲置对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在当地及周边疫情未完全结束、影响

募投项目正常开展的因素未完全消除前，在不影响本次募投项目后续实施的前提

下，公司可将所涉部分房产用于对外出租。 

 

三、其他说明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承诺及改变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产使用范围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承诺,将该事项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公司董事会对变更承诺事项审议、决策程序及内容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北京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相关规定和要求，变更后的承诺未损害公司和其

他股东利益。我们对该议案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承诺及改变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资产使用范围的议案》，监事会意见：公司对原承诺部分条款进

行变更，仅涉及因疫情等客观原因导致无法及时、正常开展业务的募投项目所涉

及的购置房产，在不影响本次募投项目后续实施的前提下，公司将所涉部分房产

用于对外出租将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房产闲置对公司造成的经济损

失,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监事会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4、保荐机构意见：由于近期新冠疫情给华维设计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造成

较大的挑战，公司拟在不影响本次募投项目后续实施的前提下，将部分深圳房产

用于对外出租；该事项有助于降低深圳房产长期闲置造成的经济损失，维护中小

股东权益，并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无异议。 

 

四、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维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承诺及改

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产使用范围的核查意见》。 

 

 

华维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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